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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議題 Q&A》 

幼照法修法、師培法修法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立法造成幼教師們對幼教環

境的未來及自己的工作權產生諸多疑問。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幼兒

教育委員會是由全國各縣市工會幼教師代表組成，此次製作了一份說明代表全

教總全力捍衛幼教師權益及幼兒受教權之立場，請老師參考，全文如下： 

 

Q1.教保員可不可以調動? 

A：過去兩年公立幼兒園教保員均經縣市統一招考分發，非由幼兒園雇用，依

據勞基法，受雇者在同一企業主之不同單位間調動，並非視為重新受雇。為安

定教保員之生活，本會主張教保員可調動，並在本年度 8月 18日於教育部教

保諮詢會正式提案。教育部已在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第 12條列入教保員可

遷調，是為教保員調動之法源。待立法通過後即可全面實施。 

 

Q2.教保員可不可以獨立帶大班? 

A：教保員向來都可以帶大班，未來幼照法朝向鼓勵教保員取得幼教師執照努

力(已修訂師培法第 24條)，亦放寬教保員採計為幼教師之標準認定(幼照法第

18條修訂)。但目前在師資的消極條件上，大班以一師一教保為最低要求，何

來教保員不能獨帶大班之說?私立業者刻意放大的議題背後有其目的，惟堅守

師資水準是對幼兒學習的最大保障。 

 

Q3.大班去除一師是真的嗎? 

A：民國七十年，依「幼稚教育法」，臺灣的中大班皆二師，即便是大陸，在大

班亦提高至二師一保的水準。但幼托整合後，「幼照法」在師資的最低要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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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需大班一師，其餘之師資最低要求為教保員，此為不可再退讓之師資水準，

已無空間再下修。目前臺灣各專業領域皆需要證照，因為通過證照檢核，即代

表具有一定的專業水準，教師證取得需通過實習及考照，但這僅是幼教專業的

消極條件之一。當務之急是提升未具教師証教保員的素質，而非以教保員取代

教師。 

 

Q4.幼教師要變勞保是真的嗎? 

A：幼兒園中的教保服務人員系指園長、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其權利

義務已從幼照法移列到「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其中公幼教保服務人員權益規

範在第 12條，私幼部份規範在第 13條；公幼教師是公立學校編制內之有給專

任教職員，適用公教人員保險，私幼教師則以勞基法為主，惟教師得準用教師

法。部份學者主張政府將以學前教育特殊屬性為由，逐步推動適用勞基法（不

準用教師法），以因應寒暑假上班提供家長托育服務、節省政府預算。所以目

前幼教師仍依教師法規範而俱備教師的一切權利義務，並無變動為勞基法之可

能。本會過去及將來都會堅守幼教師之培育及進用務必依教師法相關規定辦

理，而現職幼教師一切權益亦比照國中小教師。 

 

Q5.幼教師脫離師培法後還是老師嗎? 

A：目前培育幼兒園教師的單位為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因此並非所有就讀於

幼教系或幼保系的學生都可取得教師資格。師資培育法嚴格規定，學生修畢「幼

教師資教育學程」（簡稱幼教學程）規定的 48學分後，進入職場實習半年，並

通過教師檢定考才能取得教師證。而目前「教保服務人員條例草案」第 7條所

提議教師與教保員朝一元化培育的精神，將修改成「國內大學或教育部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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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畢業，採先參加教師檢定後實習的方式，取得教

師資格證，始具備教師資格。未來的課程認定與檢定相關辦法目前仍未明確，

為保障幼兒的受教品質，本會主張仍以師培法的資師培育方式培育職前教師，

以因應現場的專業需求。且教育部亦應著手整合幼教系和幼保系之名稱及課程

架構以不低於師培法規定之幼教學程為標準，以降低技職體系大學與普通大學

在培育師資上之落差。另本會在修法過程中亦全力維持幼教師依教師法進用，

且具備一切教師之權益。 

 

Q6.去政府辦的公聽會發言有用嗎? 

A：在修法過程，公聽會是採納廣大基層意見之重要會議，承辦單位會全程對

每位發言人錄音並打成逐字稿，以做為後續修法之微調方向。且參與修法之立

法委員重視各方意見，雖教育部會呈現對自己政策有利的基層意見。但立法委

員有調閱全部公聽會會議逐字稿之權利，用功的立委甚至會將參與公聽會的基

層老師意見拿來質詢教育部的法令不周全之處，有影響甚至變動法條之可能，

故公聽會之意見發言十分重要。 

 

Q7.降低師生比什麼時候會通過? 

A：幼兒園師生比的降低目的是為了保障學前教育品質，本會以遊說立委方式

提出了幼照法修正案，以降低幼兒園班級人數到 26人為具體目標。已進入一

讀，本會將全力推動，將此項政策列為改善幼教環境之重要法案之一。 

 

Q8.聽說以後只有一班的幼兒園沒有園主任是真的嗎? 

A：目前幼照法第 18條規定「幼兒園置主任，由校長就專任幼兒園教師中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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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而今年最新的幼照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中修改為「…其招收幼兒人數在三

十人以下者，得就學校之教務(導)主任聘兼之」。公立幼兒園行政工作日益繁

雜是不爭的事實，僅靠幼兒園教師及部份國小行政人員協助，但國小行政人員

囿於對幼教認知有限，仍以幼兒園教師在帶班工作繁忙之時再抽出時間辦理行

政工作，此舉影響教學品質甚巨。幼照法設立園主任編制，除使幼教行政權責

相符外，亦給予辛苦幼教行政人員津貼及相應待遇。幼照法修正修文乃是縣市

教育主管機關以財政困難為由提出，但以遍遠國小為例，全校人數與一班幼兒

園人數相差無幾，亦照樣編制校長、主任及組長；且幼兒園雖僅一班，行政工

作不比其他二班以上幼兒園少，此舉甚不合理。在此呼籲政府，少數縣市以財

政為藉口，公然違法不設園主任，是降低公幼照顧品質之作法，亦降低該縣市

教育競爭力，若成為全國常態，絕非國家之福。本會主張應維持園主任之編制，

並朝向減低幼兒園行政工作努力，讓幼教師以教學為本業，而非一再抽離教室

辦理行政。 

 


